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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６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取得一项发明专利、一项实用新

型专利，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相关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

别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期

限

证书号

１

低聚 异 麦 芽

糖饲 料 添 加

剂及 其 制 备

方法

发明

ＺＬ ２０１２ １ ００４５７９７．８ ２０１２．０２．２７ ２０

年 第

１２４１０５１

号

２

果葡 糖 浆 生

产过 程 中 一

种废 蒸 汽 综

合利用装置

实用新

型

ＺＬ ２０１２ ２ ０７４７５９３．４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０

年 第

３０６１６３２

号

低聚异麦芽糖饲料添加剂及其制备方法增强了产品的稳定性，延长了贮存期，增加

了粗纤维、粗蛋白等营养组分，使产品更加营养、健康；同时保留了有益于禽类饲料的玉

米黄色素及部分可溶性蛋白，易于操作，生产周期短，该发明在充分利用淀粉质中的蛋

白的同时大大减低了水、电、汽等能耗，有利于成本降低和产品的推广应用。

果葡糖浆生产过程中一种废蒸汽综合利用装置综合利用了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热

量，每吨产品中蒸汽利用量降低

０．２－０．３

吨，该专利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 同时也杜绝了液化过程中将大量蒸汽排入大气中， 创造了良好的厂区生产环

境。

上述专利权人为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发明专利的获得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对于产品的推广、成本的降低及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将起到积极的

作用。 同时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本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

保持技术领先地位，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６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

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

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４

亿元（其中：闲置募集资金不超

过

３．５

亿元，自有资金不超过

０．５

亿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

管理层具体办理实施等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城支行

（以下简称“中国建设银行禹城支行”）购买理财产品，投资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具体事项公

告如下：

一、 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一） 中国建设银行禹城支行产品

１

、 产品名称：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

年第

８４

期

２

、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３

、产品年化收益率：约为

４．４％

。

４

、产品收益起算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５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６

、产品本金和收益兑付日：到期日后

１

个工作日内或提前终止日后

３

个工作日内。

７

、支付方式：在本金和收益兑付日，中国建设银行禹城支行将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

划付至公司指定账户。

８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二、产品风险提示

１．

政策风险：本期产品是依照当前的法律法规、相关监管规定和政策设计的。 如国

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法律法规、相关监管规定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产品的受理、投资运

作、清算等业务的正常进行，由此导致本产品预期收益降低；也可能导致本期产品违反

国家法律、法规或者其他合同的有关规定，进而导致本产品被宣告无效、撤销、解除或提

前终止等。

２．

信用风险：本产品的基础资产项下义务人可能出现违约情形，则客户可能面临收

益波动、甚至收益为零的风险。

３．

流动性风险：本期产品存续期内，客户无提前终止权，可能导致客户需要资金时不

能随时变现，并可能使客户丧失其他投资机会的风险。

４．

市场风险：本期产品的基础资产价值受未来市场的不确定影响可能出现波动，从

而导致客户收益波动、收益为零的情况。

５．

管理风险：本期产品募集资金拟投资于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流通的国债、央票、

政策性金融债等公开评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资产以及债券回购、 同业存款等符合监

管机构要求的其他投资工具。基础资产管理方受经验、技能、判断力、执行力等方面的限

制，可能对产品的运作及管理造成一定影响，并因此影响客户收益。

６．

信息传递风险：理财产品管理人将按照本说明书有关“信息披露”的约定，进行产

品信息披露。 客户应根据“信息披露”的约定及时进行查询。 如果客户未及时查询，或由

于通讯故障、 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客户无法及时了解产品信

息，并由此影响客户的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另外，客户

预留在中国建设银行的有效联系方式发生变更，应及时通知我行，如客户未及时告知联

系方式变更，理财产品管理人将可能在其认为需要时无法及时联系到客户，并可能会由

此影响客户的投资决策，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７．

利率及通货膨胀风险：在本产品存续期限内，即使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存款利率及

／

或贷款基准利率，本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可能并不会随之予以调整。 同时，本产品存在客

户预期收益率及

／

或实际收益率可能低于通货膨胀率， 从而导致客户实际收益率为负的

风险。

８．

产品不成立风险：如本产品募集期届满，募集总金额未达到规模下限（如有约定）

或市场发生剧烈波动或发生本产品难以成立的其他情况， 经中国建设银行判断难以按

照本产品说明书规定向客户提供本产品的， 中国建设银行有权利但无义务宣布产品不

成立。

９．

提前终止风险：产品存续期内若市场发生重大变动或突发性事件或中国建设银行

认为需要提前终止本产品的其他情形时，中国建设银行有权提前终止产品，在提前终止

情形下，客户面临不能按预定期限取得本金及预期收益的风险。

１０．

延期风险：如出现包括但不限于本产品项下对应的基础资产不能及时变现等情

况，中国建设银行有权延长本产品期限，则投资面临产品期限延期、延期兑付或分次兑

付、不能及时收到本金及预期收益的风险。

１１．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金融市场危机、战争或国家

政策变化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或银行系统故障、通讯故障、

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意外事件的发生，可能对产品的成立、投资运作、资金返还、信息披

露、公告通知等造成影响，甚至可能导致产品收益降低乃至本金损失。 对于由于不可抗

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客户须自行承担，中国建设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

任。

三、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选择合适的银行理财机构、明确理财金额、期间、选择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

议等。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

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

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公司内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

度末应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

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３

、独立董事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独立董事在公司内审部核

查的基础上，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同时，独立董事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

独立意见；

４

、公司监事会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５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理财以

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以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

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同时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１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２７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国工商银

行保本型法人人民币理财产品（

４０

天），该产品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０６

日到期。 公司持有到

期，获得收益为

３９．１２

万元。

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２７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购买中国农业银行

“金钥匙·本利丰”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９１

期贵宾专享人民币理财产品（

３５

天），该产品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０２

日到期。 公司持有到期，获得收益为

３６．９２

万元。

六、备查文件

１

、中国建设银行理财产品协议。

２

、中国建设银行理财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５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以电子邮件送达全体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郑合明先生召集，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９

人，

４

名董事以现场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５

名董事以通讯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经过讨

论，作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吸收合并

讯盈（汕头）服饰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撤销广州

北京路零售店和西安市东大街零售店的议案》。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北京路零售店及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东

大街零售店是公司辖属非独立核算分公司。

广州北京路零售店经营场地是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租赁于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

３２９

号自

编房号一、二层。

西安市东大街零售店经营场地是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租赁于西安市东大街

３６８

号临街商业店

房（地面层及二楼层）。

上述二店租赁合同到期后，经与业主多次协商，无法续签租赁合同，现已停业。鉴于

无法续签租赁合同，经营已停止的事实，公司决定向相关部门办理凯撒（中国）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北京路零售店和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和西安市东大街零售店的注销登记

手续。 注销后其债权债务由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５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讯盈（汕头）服饰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讯盈（汕头）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讯盈汕头”）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

股比例为

７２％

，为提高管理效率、减少管理层级、优化公司管理组织架构，同意由公司吸

收合并讯盈汕头，在吸收合并过程中，由公司以现金

１５５０

万元人民币受让讯盈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讯盈投资”）持有的讯盈汕头

２８％

的股权。 吸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继续

存续，讯盈汕头依法予以解散注销，相应的资产、业务、债权、债务由本公司依法承继。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合并双方及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１

、合并方：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９２９４

住所：广东省汕头市龙湖珠津工业区珠津一街

３

号凯撒工业城

法定代表人：郑合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柒仟捌佰贰拾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贰亿柒仟捌佰贰拾万元整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服装（皮革服装）、服饰、皮鞋、皮帽、皮包、玩具、钓鱼用具；服

装、皮鞋、皮帽、皮包、皮料（羊皮、猪皮）、玩具、钓鱼用具的批发、零售（新设店铺应另行

报批）；进出口业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产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

２

、被合并方：讯盈汕头

注册号：

４４０５００４００００２０４２

住所：汕头市龙湖珠津工业区珠津一街

３

号凯撒工业城

２

幢

４

楼西侧

法定代表人：郑合明

注册资本：肆仟万港币

实收资本：肆仟万港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从事纺织服装、皮革制品的制造及加工、毛皮制品加工；以上商品、半成

品、原辅料的批发、零售（新设店铺应另行报批）；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商品，涉

及行业许可管理、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

（

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３８

，

３３５

，

１６６．８０ ６

，

５８６

，

８０６．１３

净利润

５

，

１９４

，

１８７．０２ ８８９

，

０４２．７４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１１３

，

４３４

，

８７１．６５ ５７

，

７０１

，

３０６．８９

净资产

１０１

，

５２０

，

７６１．０１ ５５

，

４０９

，

８０３．７５

评估情况：

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的评估报告 （龙源智博评报字（

２０１３

）

第

Ｂ－１２１

号）：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讯盈（汕头）服饰有限公

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５

，

７７０．１３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５

，

７７０．４１

万元，增值额为

０．２９

万元，增值

率为

０．００５％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２２９．１５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２２９．１５

万元，无增减值；净资产

账面价值为

５

，

５４０．９８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５

，

５４１．２６

万元，增值额为

０．２９

万元，增值率

为

０．００５２％

。

３

、交易对手方：讯盈投资

英文名称：

ＩＮＦＯ ＧＡ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住所：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３８

号美国万通大厦

１９

楼

１９０２

室

商业登记证：

３４９７２８８９－０００－０９－１２－６

股东：

ＷＡＮＧ Ｇａｎｇ

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经营范围： 物业投资

三、本次吸收合并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甲方）、讯盈汕头（乙方）和讯盈投资（丙方）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签订吸收合并

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１

、本次合并采取吸收合并的方式进行。

２

、甲乙双方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并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３

、合并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合并基准日至本次合并完成日期间产生的损益

由甲方承担。

４

、合并完成后，甲方存续经营，并承担乙方的全部资产、负债和权益；乙方注销，其

全部资产、负债和权益将进入甲方。

５

、完成吸收合并后，甲方的注册资本不变。

６

、吸收合并过程中，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乙方

２８％

的股权转让给甲方，股权转让价

格以经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的丙方所持乙方

２８％

股权的股东权益

价值

１５５１．５５

万元人民币为参考依据，并经甲方、丙方双方协商确定为

１５５０

万元人民币。

甲方应在本次吸收合并完成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丙方支付股权对价。

７

、甲乙双方完成吸收合并之工商登记后，乙方的财产及债权由甲方享有，债务亦由

甲方承担。

８

、本次合并完成后，甲方无条件接收乙方全体员工，其工作年限、工资及其他劳动

条件不变，个别调整岗位者除外。

四、吸收合并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公司降低经营和管理成本，提升公司整体管理效率，符合公司

长远发展战略，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影响，符合公司发展实际，不会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

五、其它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办理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工商变更、资产移交、资产权属

变更等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５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收到公司监事潘珮瑚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潘珮瑚

女士由于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潘

珮瑚女士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上述辞职报告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送达公司监事会时生效。

潘珮瑚女士辞去公司监事职务后不再担任公司的其他职务。 公司监事会将按照法定程

序尽快提名新的监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公司监事会对潘珮瑚女士在任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６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８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情形。

２

、鉴于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召开的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联席会议审议表决，增补

祝忠勇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故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关于选举祝忠勇先生

为公司监事的议案》未予以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二）召开地点：肇庆市风华电子工业城

１

号楼

２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兼总经理幸建超先生

（六）本次会议相关文件及通知分别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的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

６

人，代表股份

１７８

，

６０８

，

８２２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

２６．６２％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１７８

，

６０８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ｎ．ｃｎ

）。

（二）审议《关于选举李泽中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１７８

，

６０８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关于选举高庆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１７８

，

６０８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关于选举黄德仰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１７８

，

６０８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关于选举幸建超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１７８

，

６０８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关于选举赖旭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１７８

，

６０８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关于选举徐顺成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１７８

，

６０８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关于选举姚若河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１７８

，

６０８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关于选举李耀棠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１７８

，

６０８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关于选举苏武俊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１７８

，

６０８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选举王立新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

１７８

，

６０８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关于选举黄日雄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

１７８

，

６０８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三）审议《关于选举陈海青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

１７８

，

６０８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四）审议《关于选举祝忠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鉴于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召开的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联席会议审议表决， 增补祝

忠勇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故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关于选举祝忠勇先生为

公司监事的议案》未予以表决。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李泽中、高庆、黄德仰、幸建超、赖旭、徐顺成、姚若河、李

耀棠、苏武俊等九名董事组成，其中徐顺成、姚若河、李耀棠、苏武俊等四人为独立

董事。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由王立新、黄日雄、陈海青、祝忠勇、付振晓共

５

名监事组

成，其中祝忠勇、付振晓为职工代表监事。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霍庭

（三）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方式均符合现行适

用的《公司法》及《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

席及列席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主体资格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贵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的《议案》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合规、真实、有

效；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６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９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下午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联席会议，应到会职工代表

１４

人，实到会

１４

人。经与

会职工代表投票选举，全票表决通过增补祝忠勇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将与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付振晓先生及经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

共同组成第七届监事会。

祝忠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祝

忠勇先生个人简历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简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公司以

１７０００

万元受让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宝安集团”）持有的惠州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宝安地产”）

１００％

股权，并同时向中国宝安集团出具承诺，“对于惠州宝安地产欠中国宝安往来款净额

４３９

，

６８９

，

００９．６５

元，自公司成为惠州宝安地产股东之日起，由我公司或者惠州宝安地

产每季度向中国宝安集团等额支付，一年内全部付清”。 该事项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过户手续。

因资金原因，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２

日，该往来款尚有人民币

３３３

，

４２５

，

４３１．９６

元未偿

付，为尽快解决该往来款项，公司向中国宝安集团作出还款承诺：“尚未偿付的往来

款人民币

３３３

，

４２５

，

４３１．９６

元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全部付清，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２

日起未付

款项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

１０％

计算利息。 ”

中国宝安集团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之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陈泰泉、陈匡国先生

在中国宝安集团担任董事、高管，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相关决策程序

本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８

月

２１

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本次

关联交易未达《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无须经

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交易对方（中国宝安集团）情况

（一）注册情况：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１００２

号宝安广场

Ａ

座

２８

、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陈政立

注册资本：

１０９０７５．０５２９

万元

企业类型：上市股份公司

经营范围：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投资兴办工业，

引进三来一补；进出口贸易业务（按深贸管审证第

０９４

号文规定办理）；房地产开发，

仓储、运输、酒店等服务业，文化业（以上各项须政府有关部门或领取许可证后方可

经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１９２１９６６５Ｘ

股东持股结构：

（二）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１３

，

１２６

，

１３０

，

０９８．３８ １３

，

１７１

，

３２９

，

９７０．７６

负债总额

８

，

３５８

，

４１５

，

３１２．８４ ８

，

４７７

，

９７７

，

３０８．４０

净资产

３

，

００６

，

７６７

，

３８８．１３ ２

，

９８９

，

１４４

，

５０２．４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９８４

，

４４３

，

７３２．５０ ４

，

０２４

，

５９０

，

４０６．５８

营业利润

１０４

，

７０４

，

６９５．４３ ３７７

，

６５０

，

１０１．９９

净利润

２５

，

１４２

，

１３４．１０ １６０

，

４６０

，

６５３．９６

（三）中国宝安集团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９２

，

９６２

，

３１９

股（占总股本

１９．８０％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宝安集团为其控股股

东，公司董事陈泰泉、陈匡国先生在中国宝安集团担任董事、高管，中国宝安集团与

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标的为公司向中国宝安集团支付的往来款利息。 本次往来

款偿付金额为

３３３

，

４２５

，

４３１．９６

元，偿付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２

日起

计息，偿付期限内支付利息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８０

万元。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尽快解决公司与中国宝安集团上述往来款项，公司向中国宝安集团作出还款

承诺：“尚未偿付的往来款人民币

３３３

，

４２５

，

４３１．９６

元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全部付清，

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２

日起未付款项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

１０％

计算利息。 ”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中国宝安集团作出还款承诺有利于尽快解决公司与宝安集团之间的往

来款。

六、本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额

本年初至披露日，公司未与中国宝安集团发生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过了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查，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关联

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审议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的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在

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程序合法。 公司向中国宝安集团作出还款承诺

有利于尽快解决公司与宝安集团之间的往来款，利息计算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对此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２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决与中国宝安集团往来款事项的关联交易公告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

股票名称：深华发

Ａ

深华发

Ｂ

编号：

２０１３－１９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发北路华发大厦东座六楼本公司会议厅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李中秋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７．

出席股东大会的总体情况：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３３

，

１９７

，

１５４

股，占公司总股份

４７．０４％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６

，

６２７

，

５９４

股， 占公司总股份

４１．１９％

；

Ｂ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１

人， 代表股份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

５．８５％

。

８．

律师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会议以普通决议通过了全部议案，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议案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的形式选举李中秋先生、李永平先生、陈志刚先生、王峰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李定安先生、张翼先生、李晓东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１．

选举李中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类 别 代表股份 所获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３

，

１９７

，

１５４ １３３

，

６１０

，

２５４ １００．３１％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１６

，

６２７

，

５９４ １１７

，

０４０

，

６９４ １００．３５％

与会

Ｂ

股股东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１００．００％

表决结果：通过。

２．

选举李永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类 别 代表股份 所获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３

，

１９７

，

１５４ １３３

，

０５９

，

４５４ ９９．９０％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１６

，

６２７

，

５９４ １１６

，

４８９

，

８９４ ９９．８８％

与会

Ｂ

股股东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１００．００％

表决结果：通过。

３．

选举陈志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类 别 代表股份 所获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３

，

１９７

，

１５４ １３３

，

０５９

，

４５４ ９９．９０％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１６

，

６２７

，

５９４ １１６

，

４８９

，

８９４ ９９．８８％

与会

Ｂ

股股东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１００．００％

表决结果：通过。

４．

选举王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类 别 代表股份 所获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３

，

１９７

，

１５４ １３３

，

０５９

，

４５４ ９９．９０％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１６

，

６２７

，

５９４ １１６

，

４８９

，

８９４ ９９．８８％

与会

Ｂ

股股东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１００．００％

表决结果：通过。

５．

选举李定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类 别 代表股份 所获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３

，

１９７

，

１５４ １３３

，

１９７

，

１５４ １００．００％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１６

，

６２７

，

５９４ １１６

，

６２７

，

５９４ １００．００％

与会

Ｂ

股股东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１００．００％

表决结果：通过。

６．

选举张翼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类 别 代表股份 所获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３

，

１９７

，

１５４ １３３

，

１９７

，

１５４ １００．００％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１６

，

６２７

，

５９４ １１６

，

６２７

，

５９４ １００．００％

与会

Ｂ

股股东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１００．００％

表决结果：通过。

７．

选举李晓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类 别 代表股份 所获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３

，

１９７

，

１５４ １３３

，

１９７

，

１５４ １００．００％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１６

，

６２７

，

５９４ １１６

，

６２７

，

５９４ １００．００％

与会

Ｂ

股股东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１００．００％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二：《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的形式选举黄雁波女士、赵向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

事。

１．

选举黄雁波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类 别 代表股份 所获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３

，

１９７

，

１５４ １３３

，

１９７

，

１５４ １００．００％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１６

，

６２７

，

５９４ １１６

，

６２７

，

５９４ １００．００％

与会

Ｂ

股股东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１００．００％

表决结果：通过。

２．

选举赵向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类 别 代表股份 所获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３

，

１９７

，

１５４ １３３

，

１９７

，

１５４ １００．００％

与会

Ａ

股股东

１１６

，

６２７

，

５９４ １１６

，

６２７

，

５９４ １００．００％

与会

Ｂ

股股东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１６

，

５６９

，

５６０ １００．００％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罗雯、殷长龙

３．

结论性意见：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

＜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

股票名称：深华发

Ａ

深华发

Ｂ

编号：

２０１３－２０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任期届满，根据《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中“公司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一名监事成员由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由公司

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的规定，经公司职工

无记名投票差额民主选举，耿曲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详见

附件），任期与第八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特此公告。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４日

附 件：

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耿 曲：女，

１９６９

年出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毕业，质量工程师、房地产经济

师、人力资源经济师。

１９９０

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历任公司质量标准处处长、综合管

理部处长、办公室主任等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今任本公司职工监事。

●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与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情况，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３

日

１４

：

３０

（二）召开地点：四川省德阳市天山南路三段

５５

号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张晓彬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七）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

３９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４

，

６５６

，

３１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７．６９％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２

，

８８１

，

２１９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３９％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５

人，代表股份

１

，

７７５

，

１００

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０．３００１％

。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的逐项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特别决议的方式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３

，

８７３

，

０１９

股，反对

７８０

，

２００

股，弃权

３

，

１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９９．２５％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９９１

，

８００

股，反对

７８０

，

２００

股，弃权

３

，

１００

股，同

意票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５．８７％

。

修改后的 《公司章程》 将与本公告同期发布在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合成氨、尿素装置环保安全隐患治理搬迁改造项目”追加

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３

，

８７３

，

０１９

股，反对

７８０

，

２００

股，弃权

３

，

１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９９．２５％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９９１

，

８００

股，反对

７８０

，

２００

股，弃权

３

，

１００

股，同

意票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５．８７％

。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出让所持甘肃刘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３

，

８７３

，

０１９

股，反对

７８０

，

２００

股，弃权

３

，

１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９９．２５％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９９１

，

８００

股，反对

７８０

，

２００

股，弃权

３

，

１００

股，同

意票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５．８７％

。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３

，

８７３

，

０１９

股，反对

７８０

，

２００

股，弃权

３

，

１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９９．２５％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９９１

，

８００

股，反对

７８０

，

２００

股，弃权

３

，

１００

股，同

意票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５．８７％

。

（五）以逐项审议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

亿元（含

１１

亿元），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末净资产额的

４０％

，具体发行规模由公司董事会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３

，

８７３

，

０１９

股，反对

７８３

，

３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９９．２５％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９９１

，

８００

股，反对

７８３

，

３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网

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５．８７％

。

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可向公司股东配售，具体配售安排（包括是否配售、配售比例等）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发行时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３

，

８７３

，

０１９

股，反对

７８３

，

３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９９．２５％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９９１

，

８００

股，反对

７８３

，

３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网

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５．８７％

。

３．

面值、品种和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一百元。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

５

年（含

５

年），

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具体期限构成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

关规定和市场情况及公司资金需求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３

，

８７３

，

０１９

股，反对

７８３

，

３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９９．２５％

。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９９１

，

８００

股，反对

７８３

，

３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网

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５．８７％

。

４．

利率及确定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由公司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国家限定范围内通过市场

询价方式确定。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３

，

８７３

，

０１９

股，反对

７８３

，

３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９９．２５％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９９１

，

８００

股，反对

７８３

，

３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网络

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５．８７％

。

５．

担保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是否采用担保及具体担保方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

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３

，

８７３

，

０１９

股，反对

７８３

，

３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９９．２５％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９９１

，

８００

股，反对

７８３

，

３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网络

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５．８７％

。

６．

发行方式

在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采用网上和网下相结合的方式，可以一次发

行或分期发行；具体发行方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３

，

８７３

，

０１９

股，反对

７８３

，

３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９９．２５％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９９１

，

８００

股，反对

７８３

，

３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网络

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５．８７％

。

７．

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调整债务结构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３

，

８７３

，

０１９

股，反对

７８３

，

３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９９．２５％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９９１

，

８００

股，反对

７８３

，

３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网络

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５．８７％

。

８．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上市

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

关于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经监管部门批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亦可在适用法律

允许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３

，

８７３

，

０１９

股，反对

７８３

，

３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９９．２５％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９９１

，

８００

股，反对

７８３

，

３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网络

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５．８７％

。

９．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届满

２４

个月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３

，

８７３

，

０１９

股，反对

７８３

，

３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９９．２５％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９９１

，

８００

股，反对

７８３

，

３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网络

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５．８７％

。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３

，

８７３

，

０１９

股，反对

７８０

，

２００

股，弃权

３

，

１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９９．２５％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９９１

，

８００

股，反对

７８０

，

２００

股，弃权

３

，

１００

股，同意

票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５．８７％

。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

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相应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３

，

８７３

，

０１９

股，反对

７８０

，

２００

股，弃权

３

，

１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９９．２５％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

９９１

，

８００

股，反对

７８０

，

２００

股，弃权

３

，

１００

股，同意

票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５．８７％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闫小川律师、熊伟律师全程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

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形成结论性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资料、董事会决议、会议通知、法律意见书

等备置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及有关部门查阅。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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